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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回收債權回收債權回收債權回收方式及風險管理方式及風險管理方式及風險管理方式及風險管理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早期在物資缺乏年代，市場易有供不應求之情形。當時，供應商地位較高，與交

易相對人約定「預付貨款」者為多。然而，近數十年來，隨著科技發展與資訊普

及，許多新興國家異軍突起，積極發展製造業與出口貿易業，在市場競爭激烈下，

「預付貨款」之條件是可遇不可求的，反而是「貨品驗收後付款」、「每月/季/

半年結算款項」等貿易條件逐漸成為主流。因此，供應商如何確保自身權益，將

壞帳損失減至最小，順利收取交易款項，儼然成為重要課題。 

風險管理風險管理風險管理風險管理    

於國際貿易或中長期供應買賣中，如何降低交易風險，首要工作為慎選交易對象，

事先經嚴密財務徵信調查。其次，雙方於締約時，約定付款方式及債權擔保條件，

由一方承擔債權擔保之相關費用，以達到「未雨綢繆、降低風險」之目的。最後，

債務人無法給付交易款項時，則進入債權實行階段，債權人需先調查債務人之財

務、貿易交易等情況，如發現其仍有剩餘財產或有未實現之債權時，應盡速行使

債權轉讓或強制執行，盡可能「亡羊補牢、減少損失」。針對債權擔保與債權實

行，分別說明之。 

債權擔保債權擔保債權擔保債權擔保    

於雙方當事人締約時，債權人請求債務人提供一定之擔保，如未依約履行債務者，

債權人得請求擔保機構給付擔保金額或將擔保標的變價受償。 

1. 銀行履約保證 

擔保銀行作為中立之第三方，對債務人之履行付款義務負保證責任。 

2. 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 

以債務人為信用狀申請人，以債權人為信用狀受益人。當債權人依信用狀條

件為交付貨物後，向開狀銀行請求付款或承兌，而該銀行不得變更該信用狀

之條件，須向債權人為無條件支付。 

3. 履約保證保險 

以債務人為被保險人，以債權人為保險受益人。由保險公司向受益人承諾，

於發生保險事故(即被保險人不依約履行義務)時，則受益人得向保險公司請

求保險金。 

� 上開 1.~3.擔保方式，實務上銀行、保險公司於擔保、承保之前，將對債務

人徵信，經審慎評估後，以決定擔保、承保條件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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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抵押 

由債務人提供抵押設定之標的，於其不履行義務時，債權人得就該抵押標的

實行強制執行而清償。依《民法》及《動產擔保交易法》規定，抵押標的可

分為三者：不動產（土地與建物）、權利（限於地上權、農育權及典權）、動

產（高經濟價值者，如機器設備、汽車等）皆得設定抵押登記。 

5. 質權 

由債務人提供動產、有價證券或其他權利作為質權標的，於其不履行義務時，

債權人得就該質權標的，予以變價受償。實務上常見設質之有價證券有：政

府公債、公司債、共同基金、股票、受益憑證及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等。 

� 動產、權利同屬於抵押及質權之標的，二者差異如下： 

(1) 抵押：經抵押登記後，而毋須將抵押物移轉占有，因此，債務人仍得自

由使用收益。惟於強制執行時，動產以法院至現場查封之抵押物為限，

故易有執行不能問題。 

(2) 質權：毋須設立登記，惟須將質權標的移轉占有，故債務人無法繼續使

用收益。惟於有價證券設質時，就孳息歸屬實務上多為雙方約定之。 

6. 保證人 

由債務人尋覓有資力者（如:董事、監察人等）作為連帶保證人。「人的保證」

係以保證人總體財產及清償能力為擔保，故保證人亦有破產、無資力等問題。

於工程實務上，為確保保證人之資力，得約定由銀行擔任連帶保證人。 

7. 票據 

依《票據法》，依付款人資格不同可分為：委託他人付款（匯票）、開票人自

己付款（本票）、委託金融業者付款（支票）。實務常用為本票、保付支票。 

(1) 本票：依《票據法》、《非訟事件法》規定，本票得逕向法院聲請本票裁

定，即可開啟執行程序。至於匯票與支票，則須進行簡易訴訟程序，取

得法院確定判決後，即可強制執行，程序上較為冗長。 

(2) 保付支票：保付係指銀行於支票上記載「保證付款」字樣。支票一經保

付後，銀行將保付金額從發票人戶口劃出轉入保付支票帳內，確保兌現。 

8. 履約保證金 

於雙方當事人簽約時，恐債務人嗣後不履約，於締約時約定債務人應繳一定

金額予債權人作為將來債務履行之保證，為履約保證金。 

債權實行債權實行債權實行債權實行    

當債務人顯無資力且雙方亦無債權擔保之約定時，於此情形，首要需確認債務人

營業狀況。如已進入重整、破產、清算階段者，法院將限制債務人為財產上處分

或對債權人為清償行為，並由法院指定之人員（如：重整人、清算人、破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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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編列財產清冊，且依比例分配該財產予全體債權人。如尚未進入者，則債權

人應詳細調查債務人財務表冊、不動產及動產（如機器設備、原物料等）情況、

與業務往來對象之債權債務關係等，如債務人尚有資產可供執行或債權未回收者，

有以下之方式，可供參考： 

1. 債權讓與 

如債務人對第三人有貨款或應收帳款等債權尚未回收者，得將債務人對第三

人之債權轉讓予債權人，於該債權金額之限度內由債權人繼受債務人之地位，

向第三人請求償還。惟第三人對債務人如有抗辯權或其他對抗事由者，亦得

對抗債權人。但債務人向第三人業已收取之債權，則無債權讓與之適用。 

2. 支付命令 

如債權人向債務人請求標的為給付一定數量之金錢、可代替物（例：機器設

備等）或有價證券（例：股票、定存單等）者，法院得僅依債權人聲請核發

支付命令。支付命令自送達債務人起生效，該命令如三個月內不能送達者，

則失其效力。又如債權人尚未履行對待給付或送達處為外國者，則不得聲請

支付命令。 

� 支付命令生效後，就債務人是否提起異議，其後續程序有所不同： 

(1) 提起異議：債務人於支付命令送達後二十日內二十日內二十日內二十日內提出異議，於異議範圍內

該命令失其效力，並將債權人對法院聲請支付命令之行為，視為起訴或

聲請調解。於起訴後，債權人需承擔訴訟之時間、勞力、費用，待取得

確定判決或另聲請假執行裁定，始得對債務人財產為強制執行。如判決

前，債務人有脫產之嫌，則債權人得聲請假扣押、假處分，以暫時保全

債務人之財產狀態。 

(2) 未依法異議：債務人收到支付命令後仍不為清償，且尚未提出或逾期提

出異議時，該支付命令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即得開啟強制執行程序。 

3. 強制執行 

債權人於取得執行名義（如：確定判決、和解、支付命令、假執行、抵押或

質權標的之拍賣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後，如債務人不自動履行，則債權人得

向法院聲請執行債務人之財產以供清償。 

(1) 執行流程 

聲請執行→查封登記→鑑價∕強制管理→核定拍賣條件及底價→進行拍

賣→拍定通知→支付價金→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分配價金→債權滿足

程序終結∕債權未滿足，債權人查報債務人仍有財產，再予執行分配→

債務人無財產者，法院發債權憑證→程序終結。 

(2) 價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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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順序由左至右） 

強制執行費用＞稅捐（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經拍賣課徵之營

業稅）＞關稅＞擔保債權（抵押、質權）＞積欠勞工六個月內之工資＞

其他稅捐（所得稅等）＞其他法定優先債權＞普通債權。 

拍定價金之分配，以前順位債權優先受償後，如有剩餘時，後順位債權

得分配受償之。於買賣契約中，如雙方無任何債權擔保之約定時，該筆

債權則為普通債權，而普通債權間並無優先順序，故依債權比例分配受

償。 

(3) 債權憑證 

債權憑證係指於執行中，債務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經債權人陳明後

法院得逕行發給憑證。又債務人財產經執行後，其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

償債務，且經查報債務人已無財產時，法院將發給債權憑證，交債權人

收執，俟將來發見債務人財產時，再予執行。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不論是買賣貨品或提供服務，企業經營者皆面臨收取交易款項風險控管之課題。

於中長期供應往來、跨國交易中，尤為重要。為確保交易款項得以順利收取及控

管風險，於交易前，應慎選客戶評估其財務狀況；於締約時，雙方約定付款及擔

保條件。惟採取上述措施後，交易相對人仍無法支付款項時，應盡快調查其財產

狀況，並積極請求其履行債務或執行其財產，以降低損失維護自身權利。 

 

 


